医疗救助
救助范围

   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；不符合低保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或低保边缘家庭条件，确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；城乡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在乡重点优抚对象（不含1－6级残疾军人）、低收入城乡重度（1－2级）残疾人员、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大学生等城乡困难群体。

二、救助标准

城乡困难群众在全市医疗救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，其医疗费用经医疗保险报销后，属于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用按比例给予救助，定点医疗机构“一站式”结算给予救助。按照市医保局重大疾病目录实施重大疾病救助，年救助封顶线10万元。
大额住院费用救助范围是特殊病种以外的其他疾病，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一次住院治疗费用（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）超过3万元的，经医保报销后，属于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用按比例给予救助。

医疗救助标准表

	救助对象
	门诊救助
	普通住院救助
	大额住院救助
	重大疾病救助
	倾斜救助

	
	
	救助比例
	封顶线
	救助比例
	封顶线
	救助比例
	封顶线
	起救标准（单次就医政策范围内自付金额达到标准）
	救助比例
	封顶线

	
	救助比例
	封顶线
	一、二级医院
	三级医院
	（单位:元/人·年）
	
	（单位:元/人·年）
	
	（单位:元/人·年）
	
	
	（单位:元/人·年）

	
	
	（单位:元/人·年）
	
	
	
	
	
	
	
	
	
	

	特困人员
	100%
	400
	80%
	75%
	6000
	75%
	60000
	75%
	100000
	2000
	70%
	20000

	低保中重病重残对象
	100%
	400
	80%
	75%
	
	75%
	
	75%
	
	3000
	65%
	

	其他城乡低保对象
	60%
	300
	80%
	75%
	
	75%
	
	75%
	
	
	
	

	城乡孤儿
	60%
	300
	80%
	75%
	
	75%
	
	75%
	
	－

	事实无人抚养儿童
	60%
	300
	80%
	75%
	
	75%
	
	75%
	
	

	在乡重点优抚对象（不含1-6级残军）
	60%
	300
	75%
	
	75%
	
	75%
	
	－

	城乡低收入重残人员（一、二级）
	－
	70%
	
	70%
	
	70%
	
	－

	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
	－
	70%
	
	70%
	
	70%
	
	－

	返贫致贫人口
	－
	75%
	
	75%
	
	3000
	65%
	20000

	低保边缘家庭成员
	－
	70%
	
	70%
	
	5000
	60%
	

	因病致贫重病患者
	－
	70%
	
	70%
	
	5000
	60%
	

	脱贫不稳定户
	－
	70%
	
	70%
	
	5000
	60%
	

	边缘易致贫户
	－
	70%
	
	70%
	
	5000
	60%
	

	突发严重困难户
	－
	70%
	
	70%
	
	5000
	60%
	

	突发严重困难户
	－
	70%
	
	70%
	
	5000
	60%
	


